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动力性能试验方法》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主要工作过程、主要参加

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和市场高速发展，已逐步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

核心地区，随着能源危机和环境恶化，国家非常重视寻找替代能源和采取

节能减排措施。在“十五”国家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中，国家

科技部设立了电动汽车重大专项，重点进行电动汽车（包括纯电动汽车、

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的研究开发工作，并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至今已经连续四个五年计划按照“三纵三横”技术体系支持新能源汽

车产业发展，燃料电池电动汽车作为“三纵”之一。 

氢能源由于其零排放而成为一种理想的替代能源选择，燃料电池电动

汽车在国家“碳达峰”、“碳中和”发展目标的大背景下，持续加快技术

创新和产业发展。 

GB/T 26991-2011《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最高车速试验方法》于 2011

年发布，至今已 11 年时间，对于推动燃料电池汽车技术创新起到了积极

的促进作用。同时，随着时间的延续、技术的进步、以及下一阶段产业发

展推进，仅有的最高车速试验方法已经不能满足市场对燃料电池汽车整体

动力性能的需求，对于车辆的最高车速、加速、爬坡等全面动力性能被大

众所重视。因此，在现有标准的基础上全面扩展动力性能试验方法是非常

有必要的。 



基于以上原因，按照燃料电池电动汽车标准化的整体部署，《燃料电

池电动汽车动力性能试验方法》标准修订工作于 2018 年正式启动，由中

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组织、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牵头起草，联

合国内外主要整车、零部件生产企业、检测机构共同开展研究。本标准修

订计划由国家标准委下达，计划号 20202535-T-339。 

自 2018 年启动标准修订工作以来，按照标准总体研究计划，中国汽

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组织召开了多次工作会议，工作组对混合动力汽

车和电动汽车动力性标准体系进行了全面分析和比对，结合燃料电池电动

汽车的特殊性以及技术推进方向，深入讨论了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动力性能

的测试方法、车辆 REESS 调节、测试过程常见问题等，为标准起草工作

打下了坚实基础，最终于 2021 年 11 月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主要技术

会议及研究活动情况如下： 

表 1 主要技术会议及研究活动 

时间 会议活动 主要工作 

2018 年 11 月 标准修订启动会 

就标准制修订的相关背景进行了介绍和讨

论，详细对比了 GB/T 18385 和 GB/T 

19752，针对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动力性适用

范围、工作模式、试验条件进行了讨论。 

2019 年 3-4 月  针对全面动力性能进行摸底测试 

2020 年 9 月  

针对当前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的车型、

REESS 类型、容量、工作模式、纯电里程、

各主机厂燃料电池系统工作特点等进行调

研，并针对性提出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动力

性测试方案。 



时间 会议活动 主要工作 

2020 年 10 月 第三次会议 
结合前期摸底测试和调研，确定标准的总

体框架和关键问题草案。 

2020 年 11 月  
针对关键问题，对主机厂产品特点和测试

关键问题适应性等问题进行调研。 

2021 年 3 月 第一次会议 
就标准中关键问题和验证方法进行讨论，

形成标准草案。 

2021 年 4 月 标准起草组会议 

起草组内针对标准中关键问题进行深入讨

论，进一步明确意见和方向，并确定试验

条件与 GB/T 18385 标准协调原则。 

2021 年 6 月 第二次会议 
根据工作组成员单位意见修订形成标准征

求意见稿。 

2021 年 9-10 月  

验证不同类型燃料电池车辆，基于标准草

案方法在实际试验操作过程中的可行性、

便利性，确定监控方式和评判方式。 

2021 年 11 月 第三次会议 

结合测试验证，会议确定了标准的关键问

题，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1.动力电池状态监控方法建议使用容量法

作为动力电池状态监控方法；  

2.动力电池状态调节方法中同时保留行车

耗电法和附件耗电法。  

3. 以标称电容量为基准，电量调节和测试

过程允许±10%偏离度作为REESS目标设

定状态区间。 

该标准的主要参与单位包括：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常朕等）、中

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兰昊等）、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

院（胡芳芳，吴志芹等）、中汽研新能源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

（郝冬等）、襄阳达安汽车检测中心有限公司（王丹等）、中国第一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马秋玉等）、山东国创燃料电池技术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冯

美丽等）等。以上成员对于构思试验方法、撰写标准草案、提供验证车辆

以及试验场地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帮助。 

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技术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

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的论据，解决的主要问题，修

订标准时应列出与原标准的主要差异和水平对比 

本标准编写符合 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的规定。 

本标准修订原则：本标准所涉及到内容，属于推荐性标准范畴。因为

国内燃料电池电动汽车技术尚处于研发阶段，为避免限制新技术的发展，

同时综合考虑主管部门管理、消费者需求、行业成本等影响因素，在标准

前期研究过程中，确定了在试验程序方面尽可能体现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的

特点和关注要点，测试条目与纯电动汽车动力性试验标准相协调的原则，

以减轻行业负担。 

本标准主要涉及了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试验条件、

试验车辆准备、试验程序和试验方法等方面。 

内容说明 

根据目前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多年公告工作的积累，在广泛听取行业意

见的基础上，结合上汽、潍柴、一汽等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的测试，参考了

《电动汽车 动力性能 试验方法》和《混合动力汽车 动力性能 试验方

法》，提出了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动力性能试验方法，形成了标准的现在文

本。 



1. 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的加速性能、最高车速及爬坡能力等

动力性能的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使用压缩氢的 M 类、N 类燃料电池电动汽车（以下简

称为“车辆”）。 

2. 标准总体框架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动力性能试验方法》标准包括试验条件、试验车

辆准备、试验程序、试验方法，其中环形道路修正因数确定规程以规范性

附录的形式体现。 

3. 标准修订主要变化 

与 GB/T 26991-2011 版标准相比，新版标准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

术变化如下： 

表 2 主要变化和内容说明 

章节号 主要变化和内容说明 

3 术语与定义 ⚫ 新增混合模式 H mode、REESS 模式  REESS mode 的术语

与定义，并与GB/T 19752-202X《混合动力汽车 动力性能 试

验方法》协调 

4 试验条件 ⚫ 环境要求、试验质量与载荷分布、车辆条件和道路条件与

GB/T 18385-202X 《电动汽车 动力性能 试验方法》和 GB/T 

12539-2018 相协调。 

⚫ 修改了测试设备要求。 

5 试验车辆准备 ⚫ 新增了加氢要求。 

⚫ 修改了 REESS 电量调节要求。 

6 试验程序 ⚫ 新增了可外接充电式车辆与不可外接充电式车辆关于试验

程序安排的要求。 



⚫ 新增了驾驶模式设定的要求 

7 试验方法 ⚫ 新增了 30 分钟最高车速试验、加速能力试验、爬坡车速试

验、最大爬坡度试验等，与 GB/T 18385-202X  《电动汽车 

动力性能 试验方法》相协调。 

三、 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标准修订过程中，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

限公司与潍柴、一汽、襄阳达安检测等工作组成员合作，组织开展了大量

试验验证和分析工作，包括加速能力、1km 最高车速、30min 最高车速、

爬坡能力，以及试验转场中的充电和放电方法验证等。 

针对试验的关键问题，做了相应的验证工作，包括验证标准拟定的

REESS 电量调节方法和验证标准拟定的 REESS 状态监控方法等，通过分

析试验规程及试验数据，进一步验证了本标准的试验工况、试验程序等主

要技术内容的可行性。 

1、 REESS 电量调节和加速性能验证 

对车辆进行 30min 最高车速试验，直至车速稳定，如图 1。 

 

图 1 30min 最高车速试验 



 

图 2 车辆①和②REESS 容量和电量变化 

通过 30min 最高车速试验，对 REESS 电量进行消耗，测试过程中，

车辆①（匹配电池电量＞50kWh）容量和电量持续下降，车辆②（匹配电

池电量＜15kWh）容量和电量在后期达到平衡，如图 2。 

  

图 3 车辆①和② 燃料电池参与情况 

在此基础上，对两辆车进行加速能力测试，两款车辆其燃料电池均以

大功率（达到或接近额定功率）输出，如图 3。 

测试过程中 REESS 电量发生部分变化（标称电量的 5%以内），车辆

的加速能力相对稳定，多次测试的加速指标基本相当，如图 4。 

 

图 4 车辆加速试验测试 



动力性测试过程电量存在一定程度的浮动，以电池标称容量和电量为

基准，测试过程中变化范围在 5%以内，如表 3。另外，REESS 状态调节

耗费时间较长，调节效率行车耗电法优于附件耗电法。 

表 3 动力性测试过程 REESS 电量和容量变化 

 

2、 REESS 状态监控方法验证 

试验设置了 REESS 的状态条件，需要监控 REESS 电量状态作为判定

试验有效的依据，由于部分车辆无法显示 SOC 数据，同时由于内部 SOC

数据的准确性问题，以及对于第三方检测机构的可得性问题，REESS 状

态监控初步采用外部测试电量和容量两种方式，并与车辆 OBD 中测得的

SOC 进行对比，验证 REESS 状态监控的有效性和便利性。 

在动力性实验过程中，进行了方法摸底和对比验证，如图 5，该车型

在试验过程，电压较为稳定，电容与电量变化趋势基本吻合。 



 

图 5 车辆加速过程电量与电容量对比 

在加速试验过程中，实测的电池输出电压、电流与 OBD 读取值相比，

变化趋势均吻合，电压数值上存在一定差异，但基本不影响作为监测数据

使用，如图 6。 

 

图 6 车辆加速过程外部测试与 OBD 采集数据对比 

外部测试电量法和电容法均可以代替 OBD 测试，电容测量较电量测

量，更安全，更方便（无需剥线）。 

四、 专利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五、 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该项标准的修订可以填补我国的国家标准在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动力



性能试验方面的部分空白，也在世界上首次完善了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动力

性能试验方法。标准的形成可有效引导燃料电池电动汽车汽车生产厂商提

升燃料电池电动汽车整车的技术水平。 

六、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

平的对比情况，国内外关键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

样机的相关数据对比情况 

本标准在修订内容在世界上首次提出和完善了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动

力性能试验方法，国际上暂无修订内容的相关标准。 

七、 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

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没有冲突或矛盾。 

八、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和依据 

本标准修订过程中无重大分歧。 

九、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十、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建议与 GB/T XXXX—XXXX《燃料电池电动

汽车能量消耗量及续驶里程试验方法》标准同步实施。 

十一、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替代 GB/T 26991—2011，建议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废止 GB/T 



26991—2011。 

十二、 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2022 年 02 月 20 日 


